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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有關修定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規定」第貳條及第伍條規定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經 114年 12月 29日本校學生服裝儀容委員會通過。 

提案人：111林樂軒、204洪詩淳、208莊承端。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貳條 

第一項 培養學生整齊、整

潔、清潔、簡單、自律、之

良好生活習慣，並具備蓬勃

朝氣及積極奮發之精神。 

第一項 培養學生整齊、整

潔、清潔、簡單、樸素之良

好生活習慣，並具備蓬勃朝

氣及積極奮發之精神。 

有鑑於現行校訓的「公毅誠樸」為西元 

1968 年所創立，隨時代遷移、社會變

遷外，學校已逐漸將校訓轉化為自主

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的核心素

養，且其與現行社會風氣、價值觀顯有

不符，現行《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學

生服裝儀容規定》第貳條第一項之設

立目的顯不合時宜，為修改不合時宜

之服裝儀容規定，並實踐學生自主精

神與人格發展，爰擬具「臺北市立和平

高級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第貳條第

一項修正草案」。 

第二項 教導學生在不同的

場合皆能穿著整齊、合適，

展現適合學生身份的服裝儀

容。 

第二項 教導學生在不同的

場合皆能穿著整齊、儀容端

莊，展現適合學生身份的服

裝儀容，傳承本校優良淳樸

之校風。 

有鑑於現行校訓的「公毅誠樸」為西元 

1968 年所創立，隨時代遷移、社會變

遷外，學校已逐漸將校訓轉化為自主

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的核心素

養，且其與現行社會風氣、價值觀顯有

不符，現行《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學

生服裝儀容規定》第貳條第二項之設

立目的顯不合時宜，為修改不合時宜

之服裝儀容規定，並實踐學生自主精

神與人格發展，爰擬具「臺北市立和平

高級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第貳條第

二項修正草案」。 

第伍條 

第一項 高中部學生應至少

穿著一件學校校服或學校認

可之服裝（例如班服、社團

服裝），其餘服飾得依個人需

第一項 學生得選擇合宜混

合穿著學校校服及學校認可

之其他服裝（例如班服、社

團服裝）。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為維護學生人格發展權及身體自主

權，並教導及鼓勵學生學習自主管理，

創造開明、信任之校園文化。故修改不

符上開精神之服裝儀容規定，實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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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活動性質自由搭配及混

合，並應攜帶可資識別學生

身分之證件，以供查驗。國

中部學生則須穿著校服。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遵守

學校統一規定： 

（一）略 

（二）體育課時，應至少穿

著一件學校運動服或學校認

可之服裝，需符合排汗透氣

之適合運動之材質，且應穿

著運動鞋。 

（三）略 

者，應遵守學校統一規定： 

（一）略 

（二）體育課時，應穿著學

校運動服或學校認可之其他

運動服裝，並應穿著運動鞋。 

（三）略 

園法治及學生自主之精神，爰擬具「臺

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

定第伍條第一項修正草案」。 

第二項 國定假日、例假日、

寒假、暑假，學生到校自習

或參加課業輔導、補考、重

補修、補救教學者，應穿著

第一項所訂之服裝。參加校

內其他活動者，得穿著便服，

並應攜帶可資識別學生身分

之證件，以供查驗。 

第二項 國定假日、例假日、

寒假、暑假，學生到校自習

或參加課業輔導、補考、重

補修、補救教學者，應穿著

學校校服或學校認可之服

裝；參加校內其他活動者，

得穿著便服，並應攜帶可資

識別學生身分之證件，以供

查驗。 

為維護學生人格發展權及身體自主

權，並教導及鼓勵學生學習自主管理，

創造開明、信任之校園文化。故修改不

符上開精神之服裝儀容規定，實踐校

園法治及學 

生自主之精神，爰擬具「臺北市立和平

高級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第伍條第

二項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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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有關修定本校「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現行〈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條文缺乏幹部選派與轉社次數上限之相關說明。 

二、本案經 115年 1月 13日社團審議小組會議通過，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

核定於 114學年度第 2學期開始實施。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條文對照表 

項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1 

二、幹部： 

（一）社團負責人之條件 

（二）社團幹部人數上限 

（三）社團幹部之任用： 

社團幹部之產生與認定，悉依各社團所訂之組織

章程規定辦理。 

各社團負責人應於每學期初，將經社團指導老師

核章之「社團幹部名單」繳交至社團活動組備

查。 

社團幹部如於學期中或學期末有異動情形，社團

負責人應於學期結束前，檢具經社團指導老師核

章之「社團幹部異動單」，送交社團活動組辦理備

查。 

二、幹部： 

（一）社團負責人之條件 

（二）社團幹部人數上限 

2 

陸、社團選社及轉社規範 

三、第一學期第一次社團課後，可依照志趣至社

團活動組提出轉社申請，轉社後，不得以任何理

由請求轉回原社團。 第一學期末會開放第二次轉

社申請，轉社後於第二學期開始進入新社團。每

人每學年只得提出一次轉社申請。 

陸、社團選社及轉社規範 

三、第一學期第一次社團課後，可依

照志趣至社團活動組提出轉社申請，

轉社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轉回原

社團。 第一學期末會開放第二次轉

社申請，轉社後於第二學期開始進入

新社團。 

 


